
关于安信证券债券增利1号 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公告 

根据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、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

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

规定》及《安信证券债券增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“第 26 部

分 合同的补充、修改与变更”的规定，经与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深圳分行协商一致，管理人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对《安信证券债券

增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、《安信证券

债券增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中相关内容进行变更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变更”），现就本次变更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主要变更内容： 

1、将管理人“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”，合同有关管理人的内容相应变更； 

2、调整“第2部分  释义”中管理人、销售机构、注册登记机构的释义； 

3、将“第3部分  合同当事人”中“ 一、投资者、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基本

情况”的管理人信息调整为“机构名称：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；法定代表

人：李力；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7A02、

27B02”；  

4、在“第4部分 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”的“十、本集合计划的销

售”的“1、销售机构”中增加“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； 

5、在“第5部分  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”中“二、集合计划的退出”的“（四）




















